
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制 说 明

工程概况

该工程位于江都区，包括1#教学楼、2-3#教学楼、4#教学楼、实验楼、实训楼、行政办公楼副楼、连廊一、连廊二等。
二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》（GB/T50854-2024）    

2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》（2026）；

3、《江苏省房屋修缮建筑安装工程定额》（2009）
4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26）；

5、正常施工条件下考虑的施工组织设计；

6、材料价格参考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5期工程造价信息指导价、缺项材料参照市场询价价格进行调整；

7、委托人提供的施工图；

8、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咨询依据。

三、编制说明：

1、粉刷层铲除面积按弹性涂料面积（不含原外墙面砖面积）的10%计取。
2、脚手架：按吊篮脚手架计算。

3、建筑垃圾处置费按50元/m3计算。
4、未考虑预留金。
